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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具

体内容如下： 

一、2020 年董事会工作回顾 

（一）公司所处政策环境及市场环境分析 

1、政策环境情况 

2020 年，在疫情背景下，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在“三稳”

的目标下，牢牢坚持“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不变，因城施策，

多案并举，通过精准调控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市场环境情况 

报告期内，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与 2019 年相比小

幅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41,443 亿元，比 2019 年增长 7.0%，增速较 2019 年回落 2.9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微幅下

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

购置面积 25,536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1%。土地成交价

款 17,269 亿元，比 2019 年增长 17.4%。 

2020 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同比下降。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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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2 月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224,433 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 1.2%。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64,32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9%。报告期内，全国房屋施工面积 926,759 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 3.7%。2020 年全国房屋竣工面积为 91,218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4.9%。 

报告期内，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均小幅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76,086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6%。商品房销售金额 173,725 亿元，

同比增长 8.7%，比 2019 年提高 2.2 个百分点。 

3、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20 年，在公司董事会的带领下，各部室、各分子公司

及全体职工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推动复工

复产，积极推动项目开发建设，团结协作、努力奋斗，各项

工作均取得良好的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在建项目 3 项，在建总建筑

面积 14.48 万平方米，年度累计投资金额为 2.89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销售面积（含预售）6.72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含预售）10.06 亿元,结转收入金额

6.01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建筑施工类业务重要在施项目 8 项，在

施面积 65.26 万平方米，竣工项目 33 项，竣工面积 34.10

万平方米，新签约项目 22 项，签约金额 89,302.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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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高度重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评价工作，通

过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日常监管与专项监督，按时完成内控自

评和内控审计工作,使内控建设工作常态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8,713.65 万元，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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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准备并顺利完成了各项相关工作，确保了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的正常召开与相关决议的及时披露。 

报告期内，在建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基础上，强化了

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公司审计委员会在年报制作与

披露、内部控制、建议续聘年度审计机构、关联交易等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1 次，临时股东大

会 3 次，经过表决全票通过了董事会提交的所有议案。公司

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圆满完成了对各项议案的实施工

作，确保了公司全年工作的顺利进行。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着对股东负责的原则，勤勉尽责

的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

议并一一贯彻落实。 

（四）公司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等文件要求，不断加强和完善公司治理，有效地促进

了公司规范运作和稳健发展。公司治理实际情况与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2021 年工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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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内容如下： 

一、监事会工作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 9 次监事会会议，按照监事会

议事规则等规定要求，对公司全年度的重大投资决策和财务决算

情况进行了审议。 

（二）积极列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及股东大会，全面了解和掌

握了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有效行使了监督职能。 

（三）审查了公司的财务情况。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审阅

了公司的财务报表和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审计报告。 

（四）在全面了解和掌握公司日常经营情况的基础上，依照

《监事会议事规则》对公司依法运作、公司财务、关联交易、内

部控制、利润分配等方面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监督，充分发表了

独立意见。 

（五）强化专业知识，狠抓自身建设。公司监事参加了 2020

年度中国证监会授权北京证监局举办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培训

班，通过学习培训，全面了解和掌握了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规范

管理要求，有效提高了监事会自身履行监督职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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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对公司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全面熟悉、掌握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生产、经营情况，勤勉尽责的开展工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行使职权，履行义务。公司历次股东大会、

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决议等决策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等

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资产的

安全和有效使用，董事会决策程序科学、合法、有效，决策科学

化和民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执

行公司职务时能够勤勉尽责，没有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行为，也没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本年度监事会检查了公司业务和财务情况，审核了公司的季

度、半年度、年度财务报告及其他文件。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各

期财务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关联交易均做到价格公允，资金结算及

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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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经过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文及摘要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登载，

摘要于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开披露。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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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内容如下： 

一、财务报告的范围和执行的会计制度  

1、报告范围：公司财务报告包括：北京市大龙伟业房

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及其控股的北京市大龙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9.88%）、北京大龙顺发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8.26%）、中山市大龙嘉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9.88%）、中山市大龙嘉盛置业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 99.88%）、北京天竺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 41.47%）、北京大龙顺发鸿盛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98.26%）以及北京大龙义盛设计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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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务状况 

1、资产情况 

2020 年末，公司合并总资产为 4,373,778,900.14 元，

比上年末减少 2.14%，其中： 

（1）货币资金 812,668,771.88 元，较上年末减少

15.7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偿还股东借款致使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净流出增加； 

（2）应收账款 236,936,537.12 元，较上年末减少

12.91%，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应收工程款回款增加； 

（3）预付款项 1,751,288.49 元，较上年末减少 48.18%，

主要原因为上期预付工程分包款及材料款在本报告期内结

转成本； 

（4）其他应收账 5,298,801.14 元，较上年末减少

47.5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收回部分应收款项； 

（5）存货 2,761,255,767.97 元，较上年末减少 0.98%； 

（6）合同资产 42,168,755.33 元，主要原因为本报告

期内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存货”中列示的，根据工

程项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金额超过已办理结算价款，按其

流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资产”列示； 

（7）其他流动资产 149,680,193.06 元，较上年末增加

83.00%，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未抵扣增值税进项以及预缴税

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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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投资性房地产 201,584,866.76 元，较上年末减少

3.21%； 

（9）固定资产 64,349,463.53 元，较上年末减少 4.03%； 

（10）长期待摊费用 273,542.62 元，较上年末减少

50.00%，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办公楼外墙维修费用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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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同负债 495,637,080.03 元，主要原因为本报告

期内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预收款项”中列示，根据其流

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负债”列示； 

（4）应付职工薪酬 2,823,277.66 元，较上年末增加

93.9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计提应付职工工资； 

（5）应交税费70,816,645.97元，较上年末增加57.34%；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计提应交企业所得税及土地增值税增

加； 

（6）其他应付款 838,386,539.35 元，较上年末减少了

38.0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偿还股东借款及利息； 

（7）其他流动负债 65,742,572.14 元，较上年末增加

88.60%，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待结转增值税销项税额增加。 

（8）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减少 30,000,000.00 元，主要

原因为报告期内偿还到期银行借款。 

（9）其他非流动负债 884,917.71 元，本报告期内执行

新收入准则，确认的期限一年以上的合同负债在本项目列

示。 

3、所有者权益情况 

2020 年末，合并后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411,531,803.81 元，较上年末增加 2.71%。少数股东权益

为 47,970,395.85 元，较上年末减少了 3.75% 。 

4、现金流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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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 公 司 合 并 现 金 及 现 金 等 价 物 净 增 加 额

-151,806,484.46 元，其中：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1,371,805,120.57 元，现金流

出 891,796,502.02 元，现金流量净额 480,008,618.55 元； 

（2）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882,670.00 元，现金流出

1,642,236.42 元，现金流量净额-759,566.42 元；  

（3）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47,000,000.00 元，现金流出

678,055,536.59 元，现金流量净额 -631,055,536.59 元。  

   （二）公司经营情况 

1、营业收入 

2020 年度，公司合并营业收入为 987,136,508.10 元，

比 2019 年度增加 8.15%； 

2、营业成本 

2020 年度，公司合并营业成本为 660,447,992.75 元，

比2019年度增加15.48%,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建筑施工业务

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3、税金及附加 

2020 年度，公司税金及附加 82,000,489.90 元，较 2019

年度减少 5.7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计提土地增值税较上

年同期减少； 

4、期间费用 

2020 年度，公司期间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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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在年度报告审计期间，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

素质和业务能力，圆满完成了公司 2020 年的审计工作。因

此，公司董事会决定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继续为公司进行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拟支付其年度审计工作的酬金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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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0 年 度 公 司 实 现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的 净 利 润

105,037,603.26 元，截至 2020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206,675,408.08 元。公司拟进行 2020 年度利润分配，以

2020 年末 830,003,2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41,500,161.60 元。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请审议。



 19 

议案七、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现将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根据《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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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万科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

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和合华府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天房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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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

龙物资有

限公司 

5,868.6705 

北京市顺义

区西二环路

二中北侧 

张志杰 
销售黑色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木材、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日

用杂品、土产品、汽车配件、办公用品、汽车。 

受同一

股东控

制 

北京大龙

东升门窗

幕墙工程

有限公司 

2,000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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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科

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

司 

1,000 

北京市朝阳

区农展南路

甲 1 号 2 层

208 室 

孙然 

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出租办公用房；房地

产咨询；经济贸易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机动车公

共停车场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其他 

北京万科

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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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 

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

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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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0 年度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如下： 

姓名 职务 
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报酬 

总额（万元）（税前） 

马云虎 董事长 0 

杨祥方 董事 0 

张洪涛 董事 0 

彭泽海 董事 0 

范学朋 董事、总经理 62.34 

魏彩虹 董事、财务总监、总会计师 63.48 

于友清 监事会主席 0 

黄海明 监事会主席 0 

马志方 副总经理 31.32 

苑继波 副总经理 63.75 

荆涛 副总经理 63.75 

王付 副总经理 81.88 

徐立军 副总经理 60.14 

魏春旺 总工程师 50.07 

李铁 董事会秘书 25.44 

刘佳杰 股东监事 0 

张福成 职工监事 25.72 

合计 / 527.89 

注：1.公司董事长马云虎先生，董事杨祥方先生、张洪涛先生、彭泽海先生，监

事会原主席于友清女士（已退休），监事会主席黄海明先生，在关联方北京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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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有限公司领取报酬。 

2.公司股东监事刘佳杰女士在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领取报酬。 

     请审议。 


